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小【111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費用減免申請表 

※學生資料 

請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班級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原住民 

學生為身 

心障礙者 

新住民 

子女 

             □是□否 □是□否 □是□否 

地址： 

※家長資料 

請家長填寫 

單親請打ˇ 

父(請簽名)： 

□ 單親 

母(請簽名)： 

□ 單親 

※家庭狀況 

請家長打ˇ 

□列冊低收入戶 □列冊中低收入戶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對象 

□家庭突遭變故 □家境清寒 

◎現在於本校就讀的兄弟姐妹：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班級：               

 

◎其他未就讀本校的兄弟姐妹： 

□就學    人  □就業    人  □其他    人 

請依上述勾 

選狀況繳交 

所需證明文 

件 

□列冊低收入戶證明(111年度)   

□列冊中低收入戶證明(111 年度)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111 年度) 

□突遭變故證明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必附資料) 

□家境清寒證明如下： 
1.全戶財產清單(3個月內)(含父母及所有子女) 

2.110年度全戶所得清單(含父母及所有子女)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含父母及所有子女) 

※申請項目 

請家長打ˇ 
□午餐費 □代收代辦費 □書籍費 □課後照顧班費用補助 □營養早餐 

※家庭狀況 

請家長詳細     

填寫，以供   

審查參考 

父母婚姻：□同住 □單親 □分居 □其他             

居住房屋：□自有 □租賃(月租金        ) □親友所有 □其他             

經濟來源：□父   □母  □其他             

其他家庭狀況補充說明(若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證明則免填)： 

導師實際   

訪查紀錄 

(具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導師免填訪查資料；中低收入戶、兒少扶助學生、突遭變故及家

境清寒學生，皆請導師填寫訪查紀錄) 

導師簽名：             

導師建議 □實需補助 □無立即需求 □其他                     

全戶人口數    人，全戶年收入            元，平均每人每月        元，不動產總額            元，

利息收入        元，換算本金            元，平均每人存款            元。 

審查委員

會  審查

意見 

□申請項目全部通過 

□申請項目全部不通過 

原因：□缺財產證明□缺所得證明□財產、所得超過內政部相關資料□其他               

□申請項目部份通過：□午餐費□代收代辦費□書籍費□課後照顧班費用補助□營養早餐 

原因：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家長代表 

午餐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校長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國小【111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費用減免申請說明 

申請各項補助說明： 

若有意提出費用減免申請，每個學生都要填寫申請表，但各項證明文件全戶兄弟姐妹共

用一份即可（請註明），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兒少生活扶助請附民國 111年下半年或

111全年度有效之證明，除低收入戶家庭以外，敬請導師和家長對於家庭狀況加註說明。 

要申請減免的家長，請參考下列說明： 

一、申請者請於 111年 6月 24日（五）前繳交申請表及證明文件至教務處註冊組。請務

必於期限內繳交，預計在 111年 9月 7日召開審查會議，資料不全或未於期限內繳交

不予審核。 

二、符合以下其中一項狀況者便可提出申請，請檢附資料後打ˇ： 

  （一）社政機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對象： 

        戶口名簿(全家人)  111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兒少生活扶助證明 

  （二）家庭遭逢重大變故： 

        戶口名簿(全家人)  突遭變故之相關證明文件(一年內) 

        級任導師詳細簽註意見 

  （三）家境清寒：全戶不動產低於 540萬，全戶收入之每人每月平均不超過 22922元 

        ，全戶每人存款不超過 112500元。 

        戶口名簿(全家人)  級任導師詳細簽註意見（不收里長證明書） 

        全戶財產清單(3個月內)、所得清單(110年度) 

  （四）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 

        具原住民身分、身心障礙或經鑑輔會鑑定學生，可申請課後照顧班減免補助， 

        請檢附註記學生族名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影本或身障手冊、鑑輔會鑑定報告。 

三、背面「◎」欄（粗體、粗黑雙框）資料由家長填寫。 

 

如何申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在年初的時候，向區公所申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市政府會有以下各項補助： 

中低收傷病醫療補助、產婦及嬰兒營養品代金補助、健保費補助、生活扶助、三節慰問金、

就學生活扶助、生育扶助…… 

相關洽詢單位：桃園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3322101轉 6403、6405、6407 

搜尋「桃園市社會局」網站：http://sab.tycg.gov.tw/home.jsp?id=53&parentpath=0,14 

學校也會主動協助申請低收、中低收獎助學金，每學年度總申請金額都達十幾萬。 

北區國稅局：桃園區三元街 156號，電話：3396789。 

桃園稅務局：桃園區成功路 2段 179號，電話：3326181。 

中壢稅務局：中壢區普義里溪洲街 296號 3樓，電話：4515111。 

勞保局：桃園區縣府路 26號，電話：3350003。 

可透過自然人憑證在網路上申請戶籍謄本，步驟如下： 

1. 搜尋「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https://www.ris.gov.tw/webapply/16。 

2. 依項目勾選填寫後直接列印。 

   若不知如何申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可洽詢貴里里長或里辦公室協助申辦。 

 

http://sab.tycg.gov.tw/home.jsp?id=53&parentpath=0,14
https://www.ris.gov.tw/webapply/16

